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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天诚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拟收购资产的公告 
 

 

一、 交易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为了满足企业的发展，提高公司竞争力，扩大公司的经营实力，

公司拟以支付现金 3000 万元的方式收购杭州思福迪信息技术有限公

司 100%股权，本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拟收购方：北京天诚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拟交易对方：杭州思福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

拟交易标的：杭州思福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%股权 

拟交易事项：公司拟以货币资金收购杭州思福迪信息技术有限公

司 100%股权 

拟交易价格：30,000,000.00元人民币（叁仟万元整）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16 年 5 月 25 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5 票赞成、

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收购杭州思福迪信息技术

有限公司 100%股权的议案》。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

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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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,本次交易需要取得

股东大会的批准。  

本次交易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,但需要在当地工商行政部 

门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手方: 甘晨，男，中国，住所为杭州市西湖区嘉绿苑南

6幢 2单元 702室，最近三年担任过杭州思福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

事长。 

交易对手方: 倪伟梁，男，中国，住所为上海市徐汇区田林十

四村 65 号 608 室，最近三年担任过杭州思福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

经理。 

交易对手方: 黄艺海，男，中国，住所为杭州市西湖区文三路

199号 336室，最近三年担任过杭州思福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

监。 

交易对手方: 李云，男，中国，住所为杭州市上城区清江路 82

之 4号 1单元 202室，最近三年担任过杭州思福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副总经理。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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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名称：杭州思福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00%股权 

杭州思福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 2月 3日，注册资

本为 1,000万元人民币，住所为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75 号三号楼

六楼。股东甘晨出资 550万元，占比 55%；股东倪伟梁出资 375万元，

占比 37.5%；股东黄艺海出资 50万元，占比 5%；股东李云出资 25万

元，占比 2.5%。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

经核查，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

制转让的情况，未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的等司法措施，

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将适时签署收购股权的交易协议。 

（二） 交易定价依据 

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交易各方认可的第三方审计、评估机构

所出具的审计、评估报告，并经交易双方协议定价。 

（三） 时间安排 

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为协议生效之日起, 过户时间为办理

工商变更登记通过之日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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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本次收购资产对于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资产收购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业务发展需要，能够整合

优势资源，进一步促进公司业务拓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(一)《北京天诚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

决议》 

 

北京天诚安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年 5月 27日 


